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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3 

 
香港  傳真急件  
中環昃臣道 8 號  
立法會大樓  
立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韓律科女士  
[傳真號碼： 2537 1204] 
 
韓女士：  
 

審計署署長衡工量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第四十五號報告書 ) 

 
第 3 章：西灣河土地發展項目  

 
 謝謝你二ＯＯ五年十二月二十一日的來信。現將你要求提供的資料

列述如下：  
 
(a) 要是公共交通總站獲豁免計入樓面總面積，有關的樓宇體積及／

或高度無可避免會較大／較高於公共交通總站不獲豁免者，但前

提是發展商須如有關個案的情況般，可享用該項豁免。以下個案

的發展商／承批人在公共交通總站獲得豁免計入樓面總面積內

均無須向政府繳付補地價，原因如下：  
 

項目編號 公共交通總站的位置 不徵收額外地價的原因  
 

(1) 金鐘統一中心  
(以拍賣方式出售有關
地段 ) 

契約容許公共交通總站有可

能 獲 豁 免 計 入 樓 面 總 面 積

內，因其訂明「就建於或將建

於有關地段上的任何建築物

而言，其地積比率 (《建築物 (規
劃 )規例第 21(3)條所界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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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超逾 18」。  
 

(2) 尖沙咀中港城  
(以招標方式出售有關
地段 ) 

契約並無載列樓面總面積上限

條款，因此公共交通總站可獲

豁免計入樓面總面積的做法，

根據契約規定是可以接受的。

 
(3) 尖 沙 咀 柯 士 甸 道 童 軍

總會  
(以私人協約批地方式
批出有關地段 ) 

契約並無載列樓面總面積上限

條款，因此公共交通總站可獲

豁免計入樓面總面積的做法，

根據契約規定是可以接受的。

 
無論如何，承批人屬非牟利機

構，而有關地段亦是按象徵式

地價以私人協約批地方式批

予承批人。  
 

(b) 有關以上第 (1)及第 (2)項目，當年並無準投標者查詢公共交通總站

會否計入樓面總面積內。  

 

 至於以上第 (3)項目，有關的問題並不適用於此個案，因為有關地

段是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  

 

(c) 請參閱夾附的土地估值綱要。本人指其為「綱要」而非公式，是

因為公式包含精確的數學計算，而估值則包括基於若干變數而作

出的評估。  

 

(d) 在評估該地段在「修訂後」的價值以計算出 597 萬元的補地價款

額時，該地段在二ＯＯ一年售出以後的土地價值是增加抑或減少

並非相關的考慮因素。唯一的考慮事項是基於同意修訂對比圖則

而導至當年 (即二ＯＯ三年 )的土地價值有所增加。由於當局在二Ｏ

Ｏ三年明確訂定豁免計算公共交通總站的面積及可獲額外樓面總

面積，該幅土地的價值才有所增加。事實上，從二ＯＯ一年一月

售出該地段至二ＯＯ三年一月同意修訂對比圖則而評估補地價期

間，土地的價值普遍下降。但該地段價值由 243,000 萬元增加至

270,840 萬元，按百分比計算，增幅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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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了解到，倘若契約條件規定樓面總面積限於

根據《建築物 (規劃 )規例》附表 1 可取得的樓面總面積，而公共交通總

站面積不獲豁免及不獲額外樓面總面積的話，該地段可得的售價會受

到折減及比實際所得的 243,000 萬元為少。在該等情況下，要能取得更

多收入，只能視乎可曾發生下列情況而定：  

 

(i) 業主申請豁免公共交通總站及要求額外樓面總面積。倘若建

築事務監督同意批出有關申請，業主也須完成契約修訂，方

可享有任何豁免或額外的樓面總面積 (請參閱下文第 (ii)段 )，

但進行契約修訂所需的時間和須應付補價的要求會對業主造

成頗大的障礙，導致他有可能決定不提出有關申請；  

(i i) 設若他決定進行此事，向建築事務監督申請豁免及要求額外

樓面總面積，由於契約在樓面面積方面的假設條件與實際契

約條件有所不同，所以有關申請並非一定會獲建築事務監督

批准。建築事務監督可能會拒絕有關申請；  

(iii) 假若發展商提出了申請並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亦不能肯

定他其後提出的契約修訂申請會順利完成。發展商或會認為

地政總署釐定的補價不能接受。  

倘若賣地條件載列對樓面總面積的限制，則只有在上述三關全部

順利通過的情況下，方能取得高於經折減售價的額外收入。倘若

未能通過任何一關，均會使所得收入比實際上已收取到的售價為

少。  

 

 地政總署過去和現在都認為，如規劃意向是發展項目不應低於《建

築物條例》所容許的規模，則最好在原本的賣地中盡量取得其最高的

價值，即是說在賣地條款中不提及有關的樓面總面積，而並非限定有

關的樓面總面積，接受當時的一個較低價格，及希望該發展項目若有

任何潛質加大發展以達至較高的樓面總面積和因此有較大的價值時，

發展商日後會提出申請，及於契約修訂成功完成時支付補價。然而，

正如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在政府帳目委員會聆訊中指出，房屋及規

劃地政局目前正檢討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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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審計報告就本事件在報告中貫徹始終地使用「視乎情況」

這個詞句，就清楚表明在某些情況下不適宜訂定最高樓面總面積，這

些情況正如標題西灣河土地發展項目一樣，有關規劃意向是應讓該地

段按《建築物條例》所准許達到的發展密度進行發展。  

 

 

 

 

 

地政總署署長劉勵超  

 
 
 
副本分送：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屋宇署署長  
規劃署署長  
建築署署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經辦人：郭立誠先生 ) 
審計署署長  
梁展文太平坤士  
 
 
二ＯＯ五月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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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估值綱要  
 
 
(a) 已完成之發展項目價值  

樓面總面積 ×實用率 ( 1 )×$／平方米 ( 2 )  

以 ί%( 4 )延期 χ ( 3 )年  
 
(b) 成本  

樓面總面積 ×$／平方米 ( 5 )×1.06( 6 )×1.n ( 7 )  

以 ί%( 4 )延期 χ /2( 8 )年  
 
(c) 地價 =(a) －  (b) 

1. n ( 7 )  

 
註釋  

1. 實用率或實用面積比率，即實用面積以樓面總面積的百分率顯

示。實用面積不包括公用地方。  

2. 以實用面積為基礎的已完成發展項目單位價格，是以相類成交的

分析結果計算出來。  

3. 由估值日期起計至收妥售樓收益期間，即發展期。  

4. 反映借貸成本的利率。  

5. 以建築合約的分析結果計算出來的單位建築成本價格。  

6. 連同建築師費用計算在內。  

7. 連同發展商利潤計算在內，發展商利潤是以土地成交的分析結果

計算出來的。  

8. 由估值日期起計至發展期中段期間。  

 

 

地政總署  

二ＯＯ五年十二月  


